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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：

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、中国关工委事业发展中心

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活动实践区工作指导要点

一、加强领导、完善机制

1.建立健全实践区领导机构。成立由教育行政部门及相

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全国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活动领导机

构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将实践活动纳入整体工作统筹安排部署。

2.建立完善各项管理制度。加强实践区内中小学（幼儿

园）家长学校的制度建设，明确家长学校第一责任人是校长

（园长)，形成以校长和德育干部为主体，家长委员会、关

工委等有关组织人员参与的家长学校管理队伍。强化责任意

识、完善规章制度、健全档案资料。

3.坚持以“新理念新模式”为指导。认真执行“以《全

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》为依据，推荐以《父母课堂》为指导

教材, 以班级为单位，以班主任为组织者和主讲教师，以家

长为学员，集中授课、个别指导、自主学习和多向互动相结

合的新理念新模式”，把家长学校办成实实在在的成人教育

机构；组织所辖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深入开展全国规范化家长

学校实践活动，鼓励在统一框架下结合各自实际，积极实践、

勇于探索、创出特色；按照指导要点的要求，加强区域内实

践活动的指导、检查、督导和评估工作；按照阵地共用、资

源共享、节俭办学的原则，解决家长学校的教学、办公、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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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场所和基本设施设备，把家长学校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，

形成良好的校园大教育氛围。

二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

1.建立专兼职教师队伍。建立以班主任为主体的，以“五

老”、家庭教育专家、志愿者、优秀家长和社会工作者为辅

助的专兼职师资队伍，加强统筹管理、保持相对稳定。

2.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与培训。各级要把家长学校教师

队伍建设和师资培训工作纳入规范化家长学校的常态化建

设和整体工作统筹安排。建立省、市、区（县）、校不同层

级的家长学校骨干教师队伍。各级培训组织机构健全、制度

完善、责任落实，培训工作有计划、有措施、有方式、有成

果，培训工作档案健全。

3.健全教师考评机制。建立家长学校教师的考核、评比、

表彰、奖励等考评制度。按照教基一【2015】10 号文件要求

和家长学校办学规律，将专职家长学校教师授课课时数列入

正常工作量。

三、突出教学的中心位置

1.建立教学教研指导机构。实践区和学校在当地教育行

政部门的指导下分别建立教研指导机制（教研室或教研组）。

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方向和以案例教学为特色的教学

模式。组织开展教育科研和指导教学研究活动，提高家长学

校教学质量、推广教学经验。

2.建立常规的教学制度。建立完整的备课、教研、上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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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、评价等管理规定，做到教学常规科学规范，教学活动

落实。经常举办优秀课、优秀教案、优秀征文等教学交流展

示活动，努力提升教学水平。

3.建立规范的教学模式。坚持以《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

纲》为依据，采取集中授课、个别指导、自主学习和多向互

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。注重 “案例教学”的研究和实践，

用好推荐教材《父母课堂》，使其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。抓

好校本教材建设，依纲靠本，注重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针对

性统一。根据本地、本校实际探讨多样的授课形式和开展教

学实践活动。紧跟教育信息化时代步伐，开发和运用现代化

教学手段，努力提高教育效果。

4.建立科学的评估标准。加强对家长学校办学效益、成

果的调研和科学检测。通过社会调查、家长随访、问卷等方

式，及时掌握家长学员的学习效果，了解家长对所在家长学

校工作的诉求和满意度。实践区内 80%以上家长学校达到全

国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活动评估标准。家长学校家长学员到

课率，城镇不低于 85%，农村不低于 75%。

四、采取有力的保障措施

1.齐抓共管，形成教育合力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

（园）领导要重视家庭教育工作，把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活

动纳入整体工作部署，形成政府主导、部门协作、家长参与、

学校组织、社会支持的家庭教育工作格局。充分发挥地方各

部门，特别是关工委组织和“五老”的独特优势和家长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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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的协助作用，协调整合资源、形成教育合力，支持和推进

家庭教育工作深入发展。家长委员会在参与学校管理的过程

中，要将办好家长学校、沟通家校、服务家教、作为一项重

要任务，主动承担相关组织、联络、协调、服务等工作。

2.调查研究，解决重点难点问题。以问题为导向，深入

基层调查研究，及时解决家长学校办学过程中和家庭教育工

作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，为家长学校提供了必要的人力、

物力、财力保障。特别要针对部分基层关工委组织和学校领

导存在的疑虑和困难，加强宣传引导，及时排忧解难，不断

推进实践活动顺利开展。

3.量化标准，适时组织评估指导。各实践区、学校（园），

可按照此指导要点，制定切合实际、讲求实效、便于操作、

与时俱进的量化评估标准，并每年定期对所辖实践区和学校

进行评估指导，及时总结交流经验，对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

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。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和中国关工委

事业发展中心将按照此“工作指导要点”的要求，组织有关

领导和专家，在调研督查与评估指导的基础上，对符合标准

且成效突出的实践区和学校（幼儿园）分别 授予“全国优

秀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区”和“全国优秀规范化家长学校”

荣誉称号奖项。原则上，实践活动三年为一阶段，荣誉称号

奖项不设终身制,三年后将依据此要点进行复评，重新命名。

4.公益资助，确保实践活动顺利进行。全国规范化家长

学校实践活动作为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家长学校发展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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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基金的一项公益项目，基金会将对实践活动的开展和推进

给予指导、监督和公益资助。特别是在队伍培训、教研活动、

学习考察和总结交流等重点工作方面，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，

确保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活动顺利推进。

开展实践活动的各省、市、区可以结合当地实际，将本

指导要点适当量化，形成《全国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活动评

估指标体系》，用于各地对全国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活动实

践区和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和评估。

希望各地、各实践区和相关学校在实践活动中，认真学

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结合本地、本校实际，

不断探索实践家长学校的创新发展，实现家长学校管理的常

态化、规范化和科学化。


